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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克黄金仅称出 62克？整治“鬼秤”不能只靠曝光

　　1 月 28 日，有博主
发视频称，在浙江杭州
遇到黄金“鬼秤”。视
频显示，博主准备将金
项链卖给回收黄金的商
家，对方称重为 62 克，
随后他当场拿出自备电
子秤一称，结果显示为
77 克，足足相差 15 克。
随后经过博主报警核查
后，鉴定该秤安装了遥
控解码电路板，最终市
监局对商家处以 22000
元的罚款。（1 月 30 日 
光明网）
　　事实上，“鬼秤”
欺街霸市的问题由来已
久，不过黄金“鬼秤”
还是比较少见，一直以
来，农贸市场内的“缺

斤短两”现象倒是深受
诟病。
　　在现实生活中，“鬼
秤”不仅损害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还严重扰乱
公平的交易秩序，破坏
市场经济的信任基础。
此前，多个博主打假“鬼
秤”的事件也曾一度闹
得沸沸扬扬，并且最终
以商家被罚款和整改收
尾，但“鬼秤”如今却
依旧“阴魂不散”，甚
至变本加厉为“黄金鬼
秤”，这说明相应的惩
罚力度还不够大，该被
刺痛的人还不够痛，也
说明我们还需要不断提
高警惕。
　　应该看到，“鬼秤”

能够现身市场，绝不可
能只有商户一方在“捣
鬼”。如今“鬼秤”的
种类可谓是五花八门，
其中的芯片作弊和遥控
作弊等方法，显然需要
一定的技术水平，这说
明商家背后有人在专门
提供“鬼秤”，并且很
可能已经形成了一条黑
色产业链。此外，商家
能够有恃无恐地长期使
用“鬼秤”，当地的市
场管理人员也负有疏于
监管的责任。
　　诚然，“鬼秤”在
经过科技加持后，确实
给监管带来了很大的麻
烦，但这并不代表就能
放任“鬼秤”不管。针

对此类市场顽疾，重要
的不是如何将相关法律
不断完善，我国对此类
违法行为早已有细致的
规定，并且以一单来计，
处罚力度并不小。现如
今最重要的是，市场监
管部门需要主动出击，
加大检查力度，不能让
相关违法行为停留在不
告不理的阶段。
　　此外，市场监管部
门还应该明确市场准入
原则，将商家的失信行
为纳入个人档案，对欺
诈消费者的商家进行限
制或禁止经营，并早日
形成全行业信息互通，
避免商家“卷土重来”
或者“打一枪换一地”。

商家自身也应该明白，
诚信经营才是长久之
计。而消费者在消费的
过程中，也要注意保存
好购物凭证等证据，及
时检举揭发，勇于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
　　归根结底，“鬼秤”
损害的不只是消费者的
利益，更对整个消费市
场和社会发展带来难以
预估的危害。为此，整
治“鬼秤”绝不能只靠
网红博主来曝光，而需
要社会各方一同提高警
惕，形成常态化的治理
合力。

■陈奇

干部“醉酒上班”折射监管漏洞

　　1 月 25 日，广东湛
江，网传遂溪县港门镇
一村书记满脸通红，被
村民质疑“醉酒上班”，
此事引发关注。（1 月
28 日 每日新闻网）
　　1 月 26 日，广东湛
江港门镇政府工作人员
通报：经查，黄屋村党
支部书记黄波于 2023 年
9 月 11 日午休时间参加
村民的嫁女酒席后，由
同事黄祝送回村委会办
公室喝茶解酒。黄祝出
于开玩笑心理拍摄了该
视频，并发同学群。目
前，镇党委已经对黄波、
黄祝作出停职处理，纪
委正在核查相关情况。

　　工作日午间饮酒及
其他违规饮酒问题不仅
影响正常工作，而且严
重损害干部和单位形
象。近年来，工作日午
间不允许喝酒，已成为
各级党员干部必须遵守
的一条“铁律”。不管
是身居高位的领导干
部，还是身处一线的基
层干部，都必须自觉从
严要求自己，在工作日
期间，绝不违规饮酒。
　　2023 年 9 月 11 日，
星期一，这是国家法定
的工作时间，广大党员
干部自然不能在这天的
午间违规饮酒。港门镇
一村书记公然违反相关

规定，违规饮酒，以致
上班时间满脸通红。如
果不是其同事开玩笑，
拍视频上传到同学群，
其“醉酒上班”完全有
可能不了了之，这说明，
各地在执行“工作日禁
酒令”时，还存在制度
执行不到位、监管有漏
洞的情况。
　　开车不喝酒，喝酒
不开车，已经是全国司
机的标配。同样，工作
日午间不饮酒也理所当
然应成为广大党员干部
的标配。但让人痛心的
是，面对美酒的诱惑，
总有一些党员干部忘记
了自己的身份，忘乎所

以，以至于飘飘然、昏
昏然。要让“工作日禁
酒令”成为带电的“高
压线”，让广大党员干
部不敢越雷池半步，各
级党组织就必须标本兼
治，打好治理的组合拳，
让禁酒令长牙，让党员
干部“醉酒上班”销声
匿迹。
　　要让党员干部不
敢、不能、不想“醉酒
上班”，一是要加强教
育引导，让党员干部认
识到违规饮酒的危害性
和严重性，老老实实遵
守禁酒令。二是需要常
态化的监督，各级纪检
监察部门的党员干部，

要多走出去、走下去，
深入基层单位，对党员
干部、公职人员午间饮
酒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三是要强化治理，对违
反“工作日禁酒令”的
党员干部，一定要发
现一起，惩治一起，以
此教育震慑广大党员干
部，让他们必须自觉遵
守禁酒令。
　　当前，正值岁末年
初的关键时期，各地一
定要强化对干部违规饮
酒的监督监管，严防干
部“醉酒上班”事件重
演。

■江武

虚标的“老店”怎能担得起消费者信任？
　　一家淘宝网店所属
市场主体（公司）明明
成立时间不到 3 年，却
在向消费者推荐时标注
“13 年老店”。1 月 28
日，有博主发帖称：“要
不是去年我看着它开起
来的，我就信了。”该
帖子引发网友热议。（1
月 29 日 上游新闻）
　　网购平台上的“老
店”年份注水，有名无
实，除了反映出平台审
核与监管的不足之外，
也体现出了优质店铺评
价规则存在漏洞，亟待
改进。这种可以人为打
造的店铺 IP，在购物时
很容易造成消费者的误
判，从而在一定程度上
损害他们的消费权益。
　　一家店铺之所以可
以被称为“老店”，就
是因为它具有赢得顾客
信任与赞誉的能力。店

铺能长期经营，获得良
好口碑，也就从侧面说
明店内的产品质量优，
营业讲诚信，服务态度
好，底蕴实力强。有立
“店”之本，有一“面”
之长，是为“老店”。
人们在购物时为确保到
手商品的质量，也会优
先选择在该类店铺进行
消费。如果新店打着老
店名号经营，却又不能
为消费者提供良好的服
务和质量上乘的商品，
那么也只会在影响自身
经营的同时，也对其他
老店的“风评”产生不
利的影响。
　　在传统的线下经营
模式中，要想取得“老
店”称号，既需要店铺
自身的科学发展与妥善
经营，也需要其服务辐
射区域内消费者的认可
与肯定，这个过程需要

花费一个很长的时间周
期。结果就是，能够稳
定经营，扎实立足的商
铺，其产品与服务一定
上乘。但随着互联网购
物大潮的涌动和电商平
台的崛起，“短平快”
式的营销逐渐改变了传
统的商业面貌。当下的
经营者更注重借助网络
工具进行宣传带货，以
求打开产品销路。故而，
需要时间沉淀的店铺培
育模式，就逐渐开始向
着迅速引流的经营模式
转变。说白了，“老店”
的称号有助于商业竞争
和流量吸引，所以一些
商家才会去选择购买老
账号、旧 ID，或者承接
一些经营时间较长的店
铺，来提高自身的“权
威性”“知名度”。但
要注意的是，“立人设”
相对简单，而让人设“立

得住”，却依然需要店
家付出努力。
　　同时，平台也应着
手清除一些容易误导消
费者的“老店”标签。
一方面，要加强对店铺
的资质审核，精确经营
时间统计，明确其中转
让关系，积极监督。确
保“老店”“人如其名”
而非“名不副实”，
减少欺骗消费者等“为
老不尊”的现象发生。
年份可靠了，服务优化
了，才会让这些“老店”
值得消费者信赖，才会
让“老店”的称号更具
价值，更有分量。另一
方面，平台也要建立更
加科学的店铺评价机
制。如今互联网销售节
奏快，周期短，很少有
店铺会长时间稳定在一
个领域经营。此时就不
应将年份作为评价店铺

好坏的重要参考因素，
而是可以从售后评价反
馈，服务态度，销售量
等方向入手制订新的称
号或标签，来为商家进
行信用背书，确保消费
者不被误导，给予他们
科学的指示。
　　为商者当求诚信，
而后可以立身。治理年
龄注水的虚标“老店”，
是规范网络营销环境，
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必行
之举。在“老店”身上，
寄托的是消费者的信
赖，是人们对优质商品
和良好服务的期待。如
果“老店”都不好了，
那么消费者的信任又往
何处安放？

■梁宇飞


